吉水财购﹝2023﹞23号

关于教育设备更新改造财政贴息贷款项目

采购-5包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教育设备更新改造财政贴息贷款项目采购-5包（云机房计算机）三次。
二、项目编号：中豫政采字JS【2023】03号-5包三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伟伟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214号三楼

被投诉人1：江西省井冈山经贸学校

法定代表人：肖武
地址：江西省吉水县金滩新区金园路1号

被投诉人2：中豫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荣兴
地址：吉安市吉水县春雨东路B23栋六单元店面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3年8月1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采购人于9月4日收到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教育设备更新改造财政贴息贷款项目采购-5包（云机房计算机）三次提出质疑，9月11日采购人委托代理机构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9月26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未在采购项目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设置为评审因素。该项目的评分标准中的评审因素“云主机：1、云桌面的安全运维管理系统，涵盖IP达和IP不可达情况下的多种运维方式，包括 Telnet、ssh、RDP、wcb、串口、kvm方式进行运维。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2、云桌面的安全运维管理系统，支持对主机设备(包括云主机)远程桌面管控和远程安装系统,保障云主机的高可用性。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3、提供云桌面的安全运维管理系统，当网络设备出现IP不可达或需要配置时，支持网络设备(包括交换机)进行远程Console口管理，实现安全远程运维。保障核心交换机的高可用性，无需运维人员抵达现场，快速恢复服务。评审依据：提供含有 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4、提供云桌面的安全运维管理系统，支持运维审计功能，当运维人员对教室网内的主机和网络设备进行运维时,将运维人员的操作过程，实时录屏下来，对运维过程进行审计。同时支持对运维人员桌面的实时监控。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教室云终端：1、云终端支持配合触摸显示屏通过自带软键盘功能进行操作。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学生云终端：1、为提高云终端上线部署和运维效率，支持终端从辅助上线设备(非云主机)中缓存镜像文件,避免出现大批量云终端同时请求云主机下发镜像文件导致镜像缓存过于缓慢影响项目的上线或后期的运维。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教学管理软件：1、提供快捷提交作业功能，支持学生端一键截取当前屏幕内容并自动保存为图片文件(文件名自动附带该学生姓名)后，自动发送到教师机：为方便教师查阅，支持教师机端一键跳转作业存放路径查看学生作业;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2、提供桌面管控功能，支持对学生桌面的网络访问进行控制，禁用学生访问互联网，禁网后不影响教学演示、屏幕查看等教学功能;支持禁用USB接口的使用评审依据：提供含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在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及技术商务要求二、技术要求中并无此等要求，将未在招标项目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审因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5项，《宜春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2022版)》第12项第4条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投诉请求

修改招标文件并终止采购活动。

五、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组织专家通过调阅相关材料、向投诉主体、被投诉人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

关于投诉事项：教育设备更新改造财政贴息贷款项目采购-5包（云机房计算机）三次（中豫政采字JS【2023】03号-5包三次）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并在采购需求中体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依据调查组意见，结合评审及相关取证资料，本机关认为：专家组调查程序合法，调查结论合规，本机关同意专家组调查意见，投诉人所诉事项不成立，投诉诉求不予支持，并责令采购人加强验收管理。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局处理决定如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七、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3年10月23日 

